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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国家种子政策中农民权保护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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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生物科技迅猛发展，遗传资源的潜在巨大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世界各国不断深入对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研

究。在研究中，国际社会发现农民权问题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对《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家种子政策》种子监管框架中农民

权利进行分析论述，评析缅甸当前农民权利的国家政策现状和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关

于农民权利的借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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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问题是关系到农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农

民留种种植是千百年来沿袭的生产习惯，而这一传

统生产习惯为国家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开发、维护

和保存等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由此可见，农

民权特别是其中的农民留种权已成为植物新品种及

遗传资源保护中最重要的权利形式之一。缅甸农民

约占总人口的 70%，农业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 34%
以上，农业在其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缅甸非常注重农民权，

2016 年 8 月 12 日，缅甸联邦共和国农业部 Aung 
Thu 部长签署发布《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家种子政策》

（以下简称国家种子政策），缅甸国家种子政策的实

施给缅甸带来一个加强国家种业、国民经济和国家

基金项目： 中国种子协会——主要目标国种业政策研究工作组支持

粮食安全的机会，国家种子政策是缅甸政府理念和

意图的陈述，是所有参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在期望

的结构、职责和种子部门发展上角色的陈述。缅甸

政府国家种子政策的评估标准是农民从整个种业获

得的净利润和对缅甸整个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由

此可见缅甸农民在政府定位上举足轻重，本文通过

对缅甸农民权的国家政策现状和特点进行介绍，审

视我国植物新品种制度下农民权现存的问题，提出

完善我国农民权的建议。

1　农民权介绍
缅甸于 2002 年 12 月 4 日申请加入《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ITPGRFA，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现阶段缅甸是 ITPGRFA 成员国。缅甸国家种子政策

中指出农民权利是农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保护、改

联系不紧密，需要加强大数据的应用，推动价值链的

融合与发展，促进种业价值链的完整与成熟。

种子科研环节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基因配序、

田间环境检测、农业环境数据记录，提高田间育繁的

智能化；生产环节重视产量与需求的联动，应用大数

据对生产环节的人员、物料、设备、环境、工艺进行准

确把握并不断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此外大数据可

以促进引导消费者的积极参与，以大数据为管理基

础，逐步实现数据与产业的融合，是促进企业发展的

重要途径。但是种业大数据的应用还是有自身的发

展局限性以及应用的难点，对此还需进一步研究，使

得其广泛应用，促进中国种业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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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和生产有利的植物遗传资源，特别是对原产地和多

样性中心的贡献所产生的权利。这些农民权利列出

如下：农民有与邻居、当地市场保存、交换、出售种子

的权利，有权参与国家决策过程、分享传统品种商业

用途的利益并保护他们的传统知识。

缅甸国家种子政策中明确指出商业品种需要

强有力的保护措施，而传统品种和地方品种则需要

更多的农民权利条款。缅甸农民传统上通过从田地

中选择优质材料来拯救他们的种子，并为缅甸贡献

了至少 80% 的水稻种子，通过这种做法，农民在缅

甸植物遗传资源的开发、维护和保存方面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缅甸国家种子政策目标是为了支持制定

和实施结构良好且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立法打基

础，进而鼓励育种者和农民在其工作中快速开发和

释放改良品种，发挥种子增产增效作用并保护植物

遗传资源。

2　农民权特点
缅甸国家种子政策中提及到农民权利中的品

种是指农民自繁自用的所有品种，除传统的品种外

还包括商业性的专有品种，所有的品种农民均可自

由的保存。农民除了不能将专有品种商业化生产外，

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在他们之间使用、交换、分享或

出售他们的农场种子，并有权利继续使用他们选择

的任何产品，不受强制登记制度的限制，农民可以通

过销售或交换自己保存的其他种子获取利益。可见

在缅甸农民权利范围广，农民自主权较大。

因缅甸尚未建立完整的商品种子市场体系，农

民主要依靠自留种或从其他农户手中购买种子，农

民既是种子的使用者也是种子提供者。以水稻为例，

种植的常规稻以农户自留种为主，农业部会根据农

户订种的需要组织当地的农业局委托农民繁殖，再

根据销售量向当地繁种户加价收购，多余的种源由

农户自行串换或作商品粮销售。缅甸肯定农民权，

实际上是其支持国家农业发展的一种方式。

3　对我国的启发
3.1　缅甸对农民权保护的力度在逐渐加强　缅甸

虽然没有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

但这并不代表其对农民的权利不重视，相反，缅甸对

农民利益的重视比对品种权人的权利保护更重，这

在《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家种子政策》关于农民权利

的阐释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政策中指出农民有

与邻居、当地市场保存、交换、出售种子的权利，有权

参与国家决策过程、分享传统品种商业用途的利益

并保护他们的传统知识。缅甸国家种子政策的制定，

充分地考虑了其国家农业发展的特点，农业是缅甸

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民既是种子的使用者也是

种子的提供者，肯定农民留种特权，实际上就是支持

其农业发展的方式。在国家层面上缅甸实行商业化

育种模式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同时也出台相应

的农民权利条款，保护了本国农民利益。

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拥有丰富的植物遗

传资源，然而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作为农民权载

体的植物遗传资源所提供的保护十分有限 [2]。在西

方发达国家转基因技术和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合力作

用下，我国的农民权不断地受到侵害，这对我国的粮

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我国对农

民权有关内容的规定无论是《种子法》《植物新品

种保护条例》还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等都只以零散的形式，少部分涉及农民权的理念，但

都没有具体地明确农民权，这不利于我国对农民权

的保护。缅甸国家种子政策明确育种者利益与农民

利益，国家层面从有关国际协议中引入了农民权利，

从而更好地保护了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缅甸

这种农民权的探索，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农民

权的保护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3.2　客观对待 UPOV 1991 文本　缅甸与我国同

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作为一个农业国家现阶段虽未

加入 UPOV，但是国内先行发布国家种子政策明确

农民权给出了国家层面的态度，这个策略很值得我

们借鉴。我国现阶段加入的是 UPOV 1978 年文本，

UPOV 1991 年文本比 1978 年文本进一步扩大了植

物新品种保护的范围，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权

利范围。现阶段，我国与发达国家高度的商业化、规

模化及跨国化育种水平相比还处于不发达阶段，在

当前需要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现实情况，以及要密切

关注跨国种子公司在我国的扩张大背景下需要谨慎

对待将来可能加入 1991 文本的情况，同时可以借鉴

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中有益的制度建设，强化种质资

源的农民权，发挥农民参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积

极性 [3]，积极研究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民权

立法，为农民、农业利益保护的法律依据在将来适时

发布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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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杂交稻、杂交玉米（以下简称两杂）种子库

存积压问题长期困扰行业发展，去产能、去库存势在

必行。种子生产虽涉及田间生产、晾晒烘干、加工包

装等诸多环节，但长期以来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加工

环节，且加工环节相对可控。本文通过官方发布的

种子企业数量等数据，结合《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管理办法》对种子加工能力的相关规定，综合

考虑实际加工能力、备货率等因素，估测了我国主要

农作物种子的加工产能，以及加工全国主要农作物

年用种备货量所需要的加工时长，以期反映出我国

种业加工环节产能过剩程度，并对过剩原因进行了

初步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行业主管部门决策

和种子企业经营参考。

1　估测方法和过程
1.1　估测方法　估测对象为稻（分杂交稻和常规

稻）、小麦、玉米、棉花和大豆等 5 种主要农作物。根

据农业农村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确

定相关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数量和作物年播种面积、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办法》规定的企业最低

加工能力，以及行业经验确定备货量等其他系数。

3.3　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农民权　缅甸立足

于国内现状，强调了农民的权利。缅甸是 ITPGRFA
的成员国，而 ITPGRFA 是目前唯一一部明确农民权

概念和权利内容的国际公约。ITPGRFA 提出的植物

遗传资源主权原则、事先知情同意权、参与决策权、

惠益分享权都对中国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实现农民

权有着积极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种子法》第三十七

条、《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等法律法规中仅

涉及到部分关于农民权利的内容，但并不全面，并且

没有明确的定义。缅甸国家种子政策从本国国情出

发，阐述兼顾育种家和农民的权利，明确农民权。在

全球生物育种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需要

借鉴缅甸重视对本土农民权利保护的经验。虽然我

国还不是 ITPGRFA 的成员国，但在当前世界种业发

展潮流下要进一步加紧对加入 ITPGRFA 的研究和利

弊分析，基于我国“三农”现状的必要性出发，探寻符

合我们国家农民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在植物新品种权扩张的背景下，我国成为全球

第二大种子市场 [4]，当前我国虽将现代种业发展列

入规划，却忽视了作为种子主要使用主体农民权益

的保护有助于我国现代种业的发展。我国作为具有

悠久农业历史的国家，农民对种质资源的贡献更为

突出，他们保存了大量的高产、优质、抗病虫、耐旱、

耐寒等优异基因资源，丰富了植物遗传资源的种类

和数量，为基因库采集种质资源、育种家开发利用提

供了便利条件 [5]。保护农民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现实经济价值，我国未来如何更好地引导、规范、

促进农民权的保护以适应当前种业的发展将是一个

关键课题。当前我国应充分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制

定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民权制度，切实保障我国

种子安全和粮食安全，在面对国际环境剧变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时，真正做到既鼓励研究又保护传统，最

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种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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